夹江县茶叶数字产业集群园区

企业入园扶持政策
（讨论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指示精神，将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深入实施茶叶增效行动，补齐加工环节短板，建设茶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结合夹江茶产业发展实际制定《夹江县茶叶数字产业集群园区企业入园扶持政策》。
一、厂房租赁
（一）租赁期限。2025年12月31日前入驻园区的茶企租赁厂房租期为一租10年,10年租赁期限满后，园区管理运营机构根据茶企需求和相关规定重新商定租赁期限；2025年12月31日后入驻园区茶企的租赁期限由园区管理运营机构单独制定。
（二）租赁价格。2025年12月31日前入驻园区的茶企，前10年厂房租金按均价12元/平方米·月计算收取，10年租赁期限满后，园区管理运营机构按照市场价格重新确定租赁单价，同等价格条件优先原租赁企业续租；2025年12月31日后入驻园区的茶企，园区管理运营机构按照茶企实际入驻园区时间节点市场价格单独确定租赁价格。

（三）租金缴纳方式。租金计算起始时间为园区管理运营机构厂房交付时间（以园区管理运营机构和入驻茶企厂房交接书面手续时间为准）。2025年12月31日前入驻园区的茶企，租金具体缴纳方式为：前七年租金分3次缴纳（厂房交付之日起7日内缴纳前七年租金总额的40%；租期第三年的厂房交付之日前缴纳前七年租金总额的30%；租期第五年的厂房交付之日前缴纳剩余前七年租金总额的30%）；后三年的租金实行一年一交、先交后用（从租期第7年的厂房交付之日前缴纳下一年度一年的租金，以此类推）。2025年12月31日后入驻园区的茶企，租金具体缴纳方式由园区管理运营机构单独制定。
二、厂房购置

园区厂房（含土地产权）购置条件具备后，允许茶企购置厂房入驻园区，购置价格以双方共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为准，同等价格条件优先原租赁茶企购置。

三、扶持政策
（一）租金减免补贴。对于2025年12月31日前租赁厂房入驻园区的茶企（以租赁协议签订时间为准），自厂房交付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机具安装调试并具备生产条件，前七年享受租金“三免四减半”优惠政策，即租金前三年减免100%，后四年减免50%，减免部分租金由县财政补贴园区管理运营机构。

（二）农机购置补贴。依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时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农发〔2021〕124号）文件，参照四川省2021-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额一览表，对入园茶企新购的茶叶杀青机、揉捻机、炒（烘）干机、筛选机和理条机等进行补贴。

（三）出口物流补贴。对于入驻园区开展茶叶出口贸易的茶企，在茶叶直接出口贸易物流费用上予以三年（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财政政策扶持。针对直接国际贸易，按照12500元/集装箱（单个25吨及以上标准的集装箱）的标准对出口茶企进行出口物流费用补贴。以“三单两证”为申报依据，即本地出口茶采购单、报关单、物流支付凭证单、物流运输合同、国际贸易销售合同。
（四）金融支持补贴。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入驻园区茶企的支持力度，整合风险补偿金500万元，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立“出口茶订单贷”专项贷款，按照1:20贷款比例安排专项信贷额度1亿元支持茶企出口。对入驻园区茶企出口2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大宗订单实行一单一贷，帮助茶企解决流动资金短缺的困难问题。对入驻园区茶企“出口茶订单贷”专项贷款进行三年（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贴息补助扶持，按照省级农业产业发展银行贷款贴息政策计算标准，对入驻园区茶企“出口茶订单贷”专项贷款实际贷款进行贷款贴息，贴息计算公式为折算贷款额（实际贷款额*实际贷款时间（月）/12）*当期人民银行发布短期贷款基准利率*60%=贷款贴息金额，单个茶企政策期内每年度“出口茶订单贷”专项贷款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入驻园区企业不得重复享受同类补贴。
（五）要素保障支持。加强园区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供给保障，确保入驻园区茶企生产使用的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供给价格不高于园区外茶企使用价格。
（六）其他扶持措施。成立园区管理委员会，为入驻园区茶企提供行政审批全程代办服务，协助入驻园区茶企申报争取享受国家、省、市、县其他相关扶持项目资金政策。

入园茶企须提供享受上述政策所需的相关材料，并交由园区管理运营机构统一申报办理。

四、入园条件
（一）租赁及购置条件
1.登记注册地在夹江县的茶企。
2.租赁或购置厂房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
3.租赁或购置厂房年产值需要达到4000元/平方米以上，即单个茶企年产值需达到2000万元以上。
（二）具备的基本条件

1.企业征信。入园茶企必须提供贷款、税收、信用评级等征信信息良好的相关证明材料。
2.环保设施。入园茶企必须按环保要求进行机具安装，取得相关环保手续，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3.功能布局。入园茶企厂房功能布局必须符合食品生产许可证办证条件。
4.入园进度。自厂房交付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机具安装调试并具备生产条件。
      5.其他条件。入园茶企必须严格遵守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相关规定。
（三）优先条件

1.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茶企。
2.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省级著名商标、市级知名商标品牌产品的茶企。
3.开展外贸出口且年上缴出口税金10万元以上的茶企。
五、其他事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茶企，退还享受的政府所有补贴。
（一）自交房之日起，六个月内未完成机具安装调试。
（二）不服从园区管理运营机构日常管理。
（三）食品安全、环保设施不达标，经园区管理运营机构多次提醒，仍整改不到位。
（四）存在市场混淆、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低价倾销、违反规定的有奖销售、商业毁谤等故意扰乱茶叶市场行为。
（五）存在故意炒作标准厂房行为。
  （六）不经过园区管理运营机构转让厂房经营使用权。


